國立高雄大學清寒僑外生分期繳交學雜費申請書(114學年度)
	學制
	系級
	學號

	· 大學部　□碩士班
	
	

	申請人：
	出生日期：
	居留證號：

	通訊地址：
	電話： 

手機：

	關　　　係　　　人　　　欄　　　位

	稱謂
	姓名
	戶籍＆通訊地址
	電話

	
	
	
	電話: 

手機:

	
	
	
	電話:

手機:

	申請原因：

	系辦意見：(同意，請蓋系章或系主任章)
※建請轉知導師※

	分期付款期間及付款方式：

上學期 9月8日前繳款：＿＿＿＿元
11月1日前繳款：＿＿＿＿元
12月1日前繳清餘額：＿＿＿元


	下學期2月23日前繳款：＿＿＿＿元

4月1日前繳款：＿＿＿＿元

5月1日前繳清餘額：＿＿＿元

                    

	總額：新台幣  　萬  　仟　  佰　  拾  元整       NT$：___________元
	總額：新台幣  　萬  　仟　  佰　  拾  元整       NT$：___________元

	備註：一、應備文件：1.本學期繳款通知單影本 2.前學期成績單影本
                    3.第二學期得檢附本申請書影本申請
二、若前學期成績有二分之一學分數不及格，本學期不得申請分期繳交學雜費

	承辦單位
國際處
	會辦單位
教務處
	主計室
	總務處出納組
	決行
(校長或其授權人)

	
	
	
	
	


